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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開訴訟程序而予再審。而所謂證物確係偽造或變造，則又以其偽造或

變造經宣告有罪之判決已確定，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，非因證

據不足者為限，此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、第二項

設有明文規定，使提起再審之訴不致漫無限制，藉以確保判決之確定

力，維護法律秩序之安定。上開再審之要件係立法機關為平衡法律之

安定性與裁判之正確性所作之決定，應無違憲可言。

行政訴訟法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前，即五十八

年之舊法，其第二十四條原亦規定：「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所

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當事人對於行政法院之判決，得向該院提起再審

之訴。」既係引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之全條條文，而不限於該

條之第一項，足見行政訴訟之再審要件與民事訴訟之再審要件相同。

嗣該條文修正為現行法之第二十八條，雖將再審原因改為分款列舉方

式，但其中第七款：「為判決基礎之證物，係偽造或變造者」，仍為民

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之原文，而當時提案修正之理

由，亦僅為「參照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及斟酌行政訴訟之性質，

改為列舉規定，俾資適用。且免將來民訴法修正變更條次或內容時，本

法即須隨同修正」等語，不具刪除證物之偽造或變造須經有罪判決確

定等有關限制之意涵。行政法院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一四五一號判例謂：

「所謂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，係指其偽造或變造構成刑

事上之犯罪者而言，且此種偽造或變造之行為，應以宣告有罪之判決已

確定，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。」符合上

開意旨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九四號解釋（85.1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營造業之管理規則，由內政部定

之」，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。此項授權條款雖未就授權之內

容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，惟依法律整體解釋，應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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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主管機關，就營造業登記之要件、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之行為準則、

主管機關之考核管理等事項，依其行政專業之考量，訂定法規命令，以

資規範。至於對營造業者所為裁罰性之行政處分，固與上開事項有關，

但究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，應由法律

定之；法律若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予以規範，亦須為具體明確

之規定，始符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。營造業管理規則第

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，關於「連續三年內違反本規則或建築法規規定

達三次以上者，由省（市）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撤銷其登

記證書，並刊登公報」之規定部分，及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

十七日（七四）臺內營字第三五七四二九號關於「營造業依營造業管理

規則所置之主（專）任技師，因出國或其他原因不能執行職務，超過一

個月，其狀況已消失者，應予警告處分」之函釋，未經法律具體明確授

權，而逕行訂定對營造業者裁罰性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，

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，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應停止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科處裁罰性之行政處分，涉及

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，應由法律定之。若法

律就其構成要件，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授權之內容及範圍應具

體明確，然後據以發布命令，始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

之意旨，本院釋字第三一三號解釋可資參照。準此，凡與限制人民自由

權利有關之事項，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命令加以規範，方與法律保留

原則相符。故法律授權訂定命令者，如涉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時，其

授權之目的、範圍及內容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；若法律僅為概括授權

時，固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斷，而非拘泥於特定法

條之文字；惟依此種概括授權所訂定之命令祇能就執行母法有關之細

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，尚不得超越法律授權之外，逕行訂定制

裁性之條款，此觀本院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甚為明顯。

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營造業之管理規則，由內政部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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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」，概括授權內政部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。此項授權條款並未就授權

之內容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，惟依法律整體解釋，應可推知立法者有

意授權主管機關，就營造業登記之要件、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之行為

準則、主管機關之考核管理等事項，依其行政專業之考量，訂定法規命

令，以資規範。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營造

業管理規則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款（七十五年四月三十日修正條次為

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，迄至現行規則規定之條次相同），關於「連

續三年內違反本規則或建築法規規定達三次以上者，由省（市）主管機

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撤銷其登記證書，並刊登公報」之規定，

及內政部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（七四）臺內營字第三五七四二九號關

於「營造業依營造業管理規則所置之主（專）任技師，因出國或其他原

因不能執行職務，超過一個月，其狀況已消失者，應予警告處分」之函

釋，雖係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，屬行政主管機關行使監督權之範疇；但

已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，揆諸前開說明，仍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。蓋

「撤銷登記證書之處分」，係指對於違反管理規則所定義務之處罰，將

其已享有之權益，予以不利之處分；而警告處分既發生撤銷登記證書之

法律效果，亦屬行政處罰種類之一，均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

之規定為依據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。

綜上所述，建築法第十五條僅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，並

未為撤銷登記證書之授權，而其他違反義務應予處罰之構成要件及制

裁方式，該法第八十五條至第九十五條已分別定有明文，是上開營造業

管理規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及內政部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（七

四）臺內營字第三五七四二九號函，均欠缺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，逕行

訂定對營造業裁罰性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，與憲法保障人

民權利之意旨不符，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應停止適用。

釋字第三九五號解釋（85.2.2.）

【解釋文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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